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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1 青

    为贯彻我国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开发方针，提高用水效率，做好城镇节约用水工作，合理利用水资

源，实现城镇污水资源化，减轻污水对环境的污染，促进城镇建设和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制定《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系列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标准目前拟分为五项：

    —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

    —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一一《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一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补充水源水质》

    －一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本标准为第三项。

    本标准是在CJ/T 95-2000((再生水回用于景观水体的水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本标准与CJ/T 95---2000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一 提出了再生水的使用准则。

    —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将再生水的应用范围及使用方式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景观环

        境用水取代f原来的景观水体，明确了水景类作为景观环境用水的一部分的概念。

    一一 细分了景观环境用水的类别，将原来的CJ/T 95--2000中的人体非直接接触和人体非全身性

        接触替换为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和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两大类别，同时每个类别又根据水质

        要求的不同而被分为河道类、湖泊类与水景类用水。

    －一 放宽了消毒途径，对于不需要通过管道输送再生水的现场回用情况，不限制采用加氯以外的其

        他消毒方式。

    一一考虑了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的毒理学指标。

      一 水质指标共计14项，对原来的C广T 95--2000中的水质指标进行了部分调整（增加了3项：浊

        度、溶解氧、氨氮；删减了5项：化学需氧量、溶解性铁、总锰、全盐量、氯化物；替换了2项：以粪

        大肠菌群替换了大肠菌群，以总氮替换了凯氏氮）。

    一一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CJ/T95 --2000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给水排水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门。

    本标准由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一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立、杨坤、宋晓倩、何永平、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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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在于满足缺水地区对娱乐性水环境的需要。

    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水不同于天然景观水体（GB 3838 -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v类

水域），它可以全部由再生水组成，或大部分由再生水组成；而天然景观水体只接受少量的污水，其污染

物本底值很低，水体的稀释自净能力较强。因此，本标准的内容不仅包括水质指标，还包括了使用原则和

控制措施。

    本标准在水质指标的确定方面以考虑它的美学价值及人的感官接受能力为主，在控制措施上以增

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为主导思想，着重强调水体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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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作为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水质指标和再生水利用方式。

本标准适用于作为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66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酞二脱分光光度法

    GB/T 7468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eqv ISO 5666-1-3)

    GB/T 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踪分光光度法

    GB/T 7474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化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锅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T 7478 水质 按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neq ISO 6595)

    GB/T 7486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一部分：总氰化物的测定

    GB/T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S）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neq ISO 5815)

    GB/T 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eqv ISO 5813)

    GB/T 7490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eqv ISO 6439)

    GB/T 7494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neq ISO 7875-1)

    GB/T 8972 水质 五氯酚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9803 水质 五氯酚的测定 藏红T分光光度法

    GB/T 11889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N-(1-蔡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GB/T 1189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钥酸钱分光光度法

    GB/T 11894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11895 水质 苯并（a)花的测定 乙酞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11898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一二乙基一1,4一苯二胺分光光度法（eqv ISO 7393-2)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2 水质 硒的测定 2,3一二氨基蔡荧光法

    GB/T 11903 水质 色度的测定 （neq ISO 7887)

    GB/T 11906 水质 锰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11907 水质 银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0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肪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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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911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3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idt ISO 5814)

GB/T 13192 水质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4 水质 硝基苯、硝基甲苯、硝基氯苯、二硝基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3197 水质 甲醛的测定 乙酞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320。 水质 浊度的测定（(neq ISO 7027)

GB/T 14204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GB广1 1.6488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再生水 reclaimed water

    指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具有一定使用功能的水。

3.2

    景观环境用水 scenic environment use

    指满足景观需要的环境用水，即用于营造城市景观水体和各种水景构筑物的水的总称。

3. 3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aesthetic environment use

    指人体非直接接触的景观环境用水，包括不设娱乐设施的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其他观赏性景观用

水。它们由再生水组成，或部分由再生水组成（另一部分由天然水或自来水组成）。

3.4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recreational environment use

    指人体非全身性接触的景观环境用水，包括设有娱乐设施的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其他娱乐性景观

用水。它们山再生水组成，或部分由再生水组成（另一部分由天然水或自来水组成）。

3.5

    河道类水体 watercourse

    指景观河道类连续流动水体。

3.6

    湖泊类水体 impoundment

    指景观湖泊类非连续流动水体。

3. 7

    水景类用水 waterscape

    指用于人造瀑布、喷泉、娱乐、观赏等设施的用水。

3.8

    水力停留时间 hydraulic rentention time

    再生水在景观河道内的平均停留时间。

19

    静止停留时间 ＊ithhold time

    湖泊类水体非换水（即非连续流动）期间的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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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内容

4.1 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水时，其指标限值应满足表I的规定。

4.2 对于以城市污水为水源的再生水，除应满足表1各项指标外，其化学毒理学指标还应符合表2中

的要求。

                            表1 景观环境用水的再生水水质指标 单位：mg/L

│序号│ 项目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

│    │                              │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河道类│ 湖泊类│ 水景类            │

│1   │ 基 本 要 求                      │ 无 飘 浮 物 ，无 令 人 不 愉 快 的 嗅 和 味                            │

│2   │ pH 值 （无 量 纲 ）                │ 6- 9                                                       │

│3   │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量 (SOD; )         │ 10    │ 6             │ 6                                 │

│4   │ 悬 浮 物 （SS)                   │20    │ 10            │                                  │

│5   │ 浊 度 （NTU) 簇                   │                      │5.0                               │

│6   │ 溶 解 氧 ）                      │1.5                   │ 2.0                               │

│7   │ 总 磷 （以 1'计 ） 毛               │1. 0  │ 0.5           │1.0   │ 0.5                       │

│8   │ 总 氮 <                         │15                                                        │

│9   │ 氨 氮 （以 N 计 ） <                │ 5                                                         │

│10  │ 粪 大 肠 菌 群 （个 ／L)           < │ 10 000        │2 000 │ 500           │不 得 检 出          │

│1l  │ 余 氯 卜 ）                       │0.05                                                      │

│12  │ 色 度 （度 ） 镇                   │ 30                                                        │

│13  │ 石 油 类 镇                       │1.0                                                       │

│14  │ 阴 离 子 表 面 活 性 剂 毛             │ 0.5                                                       │

│注1：对于需要通过管道输送再生水的非现场回用情况采用加氯消毒方式；而对于现场回用情况不限制消毒   │

│      方式。                                                                                    │

│注2：若使用未经过除磷脱氮的再生水作为景观环境用水，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在回用地点积极探索通过人 │

│      工培养具有观赏价值水生植物的方法，使景观水体的氮磷满足表1的要求，使再生水中的水生植物有经 │

│      济合理的出路。                                                                            │

│““一”表示对此项无要求。                                                                      │

│h氯接触时间不应低于30 min的余氯。对于非加抓消毒方式无此项要求。                                 │

表 2 选择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以日均值计） 单位：mg/l,

│序号│ 选择控制项目│ 标准值  │｝ 序号  │ 选择控制项目│ 标准值  │

│1   │ 总 汞         │ 0.01    │一 11    │ 总 铜        │ 1.0     │

│2   │ 烷 基 汞      │ 不 得 检 出│ 1..  } _ │ 总 锌        │ 2. 0    │

│3   │ 总 锅         │ 0.05    │｝ 13    │ 总 锰         │ 2. 0    │

│4   │ 总 铬        │ 1.5     │｝ “    │ 总 硒         │ 0.1     │

│J   │ 六 价 铬       │ 0. 5    │ ｛ 15    │ 苯 并 （a)花   │ 0.000 03│

│6   │ 总 砷        │ 0. 5    │｛ 16    │ 挥 发 酚      │ 0.1     │

│7   │ 总 铅         │ 0. 5    │一 17    │ 总 氰 化 物    │ 0.5     │

│8   │ 总 镍        │ 0.5     │一 18    │ 硫 化 物       │ 1.0     │

│9   │ 总 被         │ 0.001   │一 19    │ 甲 醛        │ 1.0     │

│10  │ 总 银        │ 0.1     │一 20    │ 苯 胺 类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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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单位：mg/L

│序号│ 选择控制项日        │标准值 一  │序号│ 选择控制项目              │标准值│

│21  │ 硝 基 苯 类             │2.。 一    │36  │ 间 一二 甲 苯                │0.4   │

│22  │ 有 机 磷 农 药 （以 P计 ） │ 。·5 一   │37  │ 乙 苯                      │0.1   │

│23  │ 马 拉 硫 磷            │1.。 ｛    │38  │ 氯 苯                      │0. 3  │

│24  │ 乐 果                │。·。 一  │39  │ 对 一二 氯 苯                │0.4   │

│25  │ 对 硫 磷               │。 。5 一   │40  │ 邻 一二 氯 苯                 │1.0   │

│26  │ 甲 基 对 硫 磷           │。·2 ｝   │41  │ 对 硝 基 氯 苯                 │0.5   │

│27  │ 五 氯 酚              │。．。 一  │42  │ 2,4一二 硝 基 氯 苯            │0.5   │

│28  │ 三 氯 甲 烷            │一 砚一刁   │ 43  │ 苯 酚                       │0.3   │

│29  │ 四 氯 化 碳            │。。。。 ｛│ 44  │ 间 一甲 酚                   │0.1   │

│30  │ 三 氯 乙 烯            │。·3 一   │45  │ 2,4一二 氯 酚               │0. 6  │

│31  │ 四 氯 乙 烯            │。·， 一  │ 46  │ 2,4，6-三 氯 酚             │0.6   │

│32  │ 苯                   │。。1 一   │47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丁 酉旨        │0.1   │

│33  │ 甲 苯                │。·1 一   │48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酉旨        │0. 1  │

│34  │ 邻 一二 甲 苯          │。·4 一   │49  │ 丙 烯 精                     │2.0   │

│35  │ 对 一二 甲 苯          │。一， ｝  │ 50  │ 可 吸 附 有 机 卤 化 物 （以 CI计 ）│ 1.0   │

再生水利用方式

5.1 污水再生水厂的水源宜优先选用生活污水或不包含重污染工业废水在内的城市污水。

5.2 当完全使用再生水时，景观河道类水体的水力停留时间宜在5天以内。

5. 3 完全使用再生水作为景观湖泊类水体，在水温超过25 C时，其水体静止停留时间不宜超过3天；

而在水温不超过25 C时，则可适当延长水体静止停留时间，冬季可延长水体静止停留时间至一个月左

右。

5.4 当加设表曝类装置增强水面扰动时，可酌情延长河道类水体水力停留时间和湖泊类水体静止停留

时间。

5.5 流动换水方式宜采用低进高出。

5.6 应充分注意两类水体底泥淤积情况，进行季节性或定期性清淤。

6 其他规定

由再生水组成的两类景观水体中的水生动、植物仅可观赏，不得食用。

不应在含有再生水的景观水体中游泳和洗浴。

不应将含有再生水的景观环境水用于饮用和生活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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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样与监测

7.1 取样要求

    水质取样点宜设在污水再生水厂总出水口，总出水日宜设再生水水量计量装置。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应逐步实现再生水比例采样和在线监测。

7．2 监测频率

    其中，pH值、BOD, ,悬浮物、总氮、氨氮、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周检项目；浊度、溶解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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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制项目

13 ｝总锰

总硒

苯并（a)花

挥发酚

总氰化物

硫化物

甲醛

苯胺类

硝基苯类

有机磷农药（以P计）

马拉硫磷

乐果

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

五氯酚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兰氯乙烯

四氧乙烯

苯

甲苯

邻一二甲苯

对一几甲苯

间一二甲苯

乙苯

氯苯

对 二氯苯

邻二氯苯

对硝基氯苯

2,4一二硝基氯苯

苯酚

间一甲酚

          表 4（续）

                  测定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2,3--氨基禁荧光法

乙酸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蒸馏后用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硝酸银滴定法

碘量法（高浓度）

对氨基二甲基苯胺光度法（低浓度）

乙酞丙酮分光光度法

N一（1一蔡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藏红T分光光度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方法来源

G B/T 11911

G B/T 11906

GB/T 11902

GB广T 11895

GB/T 7490

GB/T 7486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GB/T 13197

GB/T 11889

GB/T 13194

G B/T 13192

GB/T 13192

GB/T 13192

GB/T 13192

GB/,r 13192

GB/T 8972

GB/T 9803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GB/T 11890

G B/T 11890

G B/T 11890

GB/T 11890

GB/T 11890

GB/T 11890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G B/T 13194

GB/T 13194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14

一
巧

一
16

－
17

19

－
20

－
21

一
22

一
月

一
从

一
肠

一
肠

洲
－
29
一
劝

一
31
－
32

 
 
 
 
 
 
 
 

一

八
J

一

月
件

卜污

一

八
几

35
一
肠
一
37
一
38

－
朋
一
，10
一
41

一
42
一
招

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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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序号│ 控制项目          │ 测定方法        │ 方法来源                                      │

│45  │ 2,4一二 氯 酚       │ 气 相 色 谱 法      │ 水 和 废 水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                        │

│46  │ 2，4,6一三 氯 酚    │ 气 相 色 谱 法      │ 水 和 废 水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                        │

│47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丁 酉旨│ 气 相 、液 相 色 谱 法│ 水 和 废 水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                        │

│48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醋  │ 气 相 、液 相 色 谱 法│ 水 和 废 水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                        │

│49  │ 丙 烯 睛            │ 气 相 色 谱 法      │ 水 和 废 水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                        │

│50  │ 可 吸 附 有 机 卤 化 物  │微 库 仑 法        │ GB/T 15959                                    │

│    │(AOX)（以Cl计）   │                │                                              │

│“暂采用《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7．4 跟踪监测

    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在回用地点对使用再生水的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和水景进行水体水质、底泥

及周围空气的跟踪监测，及时发现再生水回用中的问题。

8 标准实施与监督

8．1 监督方法

    本标准由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实施与管理。

8.2 地方标准

    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开展再生水回用于景观环境的研究，必要时制定严于

本标准的地方性标准，报国家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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